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修正總說明 

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機關辦理考試應徵收行政規

費，並定期檢討，每三年至少應辦理一次。勞動部係辦理技術士技能

檢定主管機關，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

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為強化技能檢定同步產業需求，配

合產業發展趨勢及技能檢定實務推動情形，滾動檢討技能檢定術科測

試試題，並同步調整收費標準，爰修正本標準第六條附表，其修正重

點如下：  

一、 工業配線職類乙級：考量技能檢定實務推動，並兼顧應檢人應試

之便利性，將高低壓分站分日測試，調整為分站同日測試，並配

合術科試題修正，將分站收費改以合併收費方式辦理。 

二、 烘焙食品職類乙級：因應烘焙食品產業發展趨勢，烘焙食品除麵

包、西點蛋糕、餅乾三個品項外，伴手禮已蔚為風潮，爰將「烘

焙伴手禮」納入「烘焙食品」職類乙級術科測試項目之一，同步

辦理術科試題修正，並依修正後試題所定測試應備原物料物價指

數變動情形，同步調整收費標準。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修正對照表 

術科測試費用                                                                                       單位：新臺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職類代

號 
職類名稱 

細

項

件

數 

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職類代

號 
職類名稱 

細

項

件

數 

甲級 乙級 丙級 單一級  

01300 工業配線  4,310 5,060 1,600 

 

01300 工業配線 

高

壓 

4,310 

3,030 

1,600 

 一、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

費標準係依規費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次

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

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

管機關應考量下列情形，

定期檢討：一、辦理費用

或成本變動趨勢。二、消

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

三、其他影響因素。前項

定期檢討，每三年至少應

辦理一次。爰依上開規定

低

壓 
2,030 



07700 烘焙食品   2,980 1,575 

 

    2,720 1,575 

 辦理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收費標準檢討事宜。 

二、 現行「工業配線」職類乙

級術科測試採分站分日

方式辦理，惟為提升應檢

人應試之便利性，爰配合

試題修正同步調整測試

方式為分站同日辦理，經

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調

漲及辦理日數減少節省

監評、工作人員、材料等

支出費用，爰維持原收費

總額，並採合併收費方式

修正收費標準，另因應本

職類不同級別之試題內

容辦理成本差異性（如監

評、工作人員、材料等），

爰乙級收費標準相較甲

級收費標準為高。 

三、 因應烘焙食品產業發展

趨勢，烘焙食品除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三個品項

外，伴手禮已蔚為風潮，

爰勞動部於一百零八年

十月一日修正該職類規

範，將「烘焙伴手禮」納



入「烘焙食品」職類乙級

術科測試項目之一，並定

義產品為皮包餡，皮可分

為酥皮或糕皮，餡料可涵

蓋農漁畜產品(如核果仁

餡料)等，另依該職類級

別術科測試所需材料之

物價指數變動情形，據以

調整收費標準。 

 


